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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长 

诉讼与破产, 重组与破产清盘, 重组 

 
职业背景 

Chai Ridgers 是衡力斯香港诉讼、重组及破产团队的合伙人，并领导亚洲的重组业务。Chai 擅长为陷入财政困难的企业提供跨

境重组、破产及套利类投资的法律服务。 

他为国际及地区领先的会计事务所、在岸律所、金融机构、破产清盘人员、官方及非官方债权人委员会、私募股权发起人、对

冲基金、占有式债务人贷款提供商、董事、受托人、股东及企业债务人提供专业法律意见。 

Chai 在亚太区包括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韩国及台湾各地积极开展工作。在加入衡力斯之前，Chai 在一家全球律师事

务所的新加坡和伦敦办公室担任高级律师。 

Chai 近期参与一系列涉及离岸实体的全球重组項目，于其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當中包括： 

 向 Global A＆T Electronics Ltd（GATE）(属 Affinity Equity Partners 和 TPG Capital 拥有) 就重组 GATE 发行的 2 亿美元

优先担保票据提供法律意见。 

 向 Kaisa Group Holdings Ltd 就其 25 亿美元债务重组提供法律意见。 

 就 Pacific Andes Group 太平洋恩利集团公司的清算事宜向若干贷方及其后的清盘人提供法律意见。 

 向 Mongolian Mining Corporation 蒙古矿业公司 （一家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实体及其子公司）重组

5 亿美元债务和债务的重组提供法律意见。 

 向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 China Shanshui Cement Group Limited 中国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的若干股东提供法律意见。 

 代表 Titan Petrochemicals Group Limited 泰山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 Titan Resources Management Limited 就 BVI 的
安排计划和方案提供法律意见。 

 向贷款人及随后的临时清盘人就有关重组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Z-Obee Holdings Limited 融达控股有限公司的债务及

负债提供法律意见。 

 向一家台湾银行集团和随后的临时清算人就 China Lumena New Materials Corp 中国旭光高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10 亿美

元债务和负债重组提供法律意见。 

 向一家中国铝业公司就其提议的中铝矿业公司国际（一家开曼群岛注册成立的公司和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私有化

提供法律意见，并通过一项安排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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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伯明翰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伯明翰城足球俱乐部的母公司）就其拟议的重组提供法律意见。 

 代表 Adhoc 集团的高级债券持有人就全球太阳能组件制造商 LDK Solar Co.，Ltd 的离岸 4 亿美元债务重组，包括建议和

实施两项开曼群岛法律管辖的安排计划。 

 代理 Suntech Power Holdings Co. Ltd 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的最大债权人就临时清算和重组提供法律意见。 

 就 Dalian Rightway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Co.大连朗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6 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前设施进行重

组并向最大债权人提供法律意见。 

 向特别委员会债券持有人就重组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Hidili Industry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 恒鼎实业国际

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法律意见。 

 代表公司并随后为 Greens Holdings Limited 格菱控股有限公司的临时清算和重组中的债券持有人提供法律意见。 

 
推荐 

 法律名人录 (Who's Who Legal), 2022: Chai 被评选为内地与香港有关重组和破产清盘的“国内精英”。 

 法律 500 强 (Legal 500), 2021: Chai 被评选为领先律师，并被评为“专注，高效和专业”。  

 全球重组评论 (Global Restructuring Review), 2019: Chai 被认为是“需要认识的律师”。 

 法律 500 强 (Legal 500), 2020: Chai 被评选为领先律师。 

 
律师从业资格 

 英格兰和威尔士 2006 

 英属维尔京群岛 2014 

 
学历 
 伦敦法学院 (法学研究生文凭) 2003 

 英格兰西部大学 (法学学士)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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